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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达 2020-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

教学任务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
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进程安排，2020-2021 学年

度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已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完成，为组织落实

好该学期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等各项教学工作，现将教学任

务下达给你们，相关要求如下：

1.全校下学期总的教学任务已在教务处网站-通知通告版

块上公示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认真核查本单位开课情况并查询

交叉开设的教学任务是否已下达到相关院（系、部）。

2.各院（系、部）认真贯彻教育部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文

件要求认真开展师德师风建改，坚持以本为本，推进四个回归。

严格开展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工作，让教学活起来，让管理严

起来。加强评估教学过程管理。坚决淘汰“水课”，精心打造“金

课”。

3.为了确保下学期选排课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院（系、

部）根据培养方案认真核对 2020-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教学任

务以及 2019-2020-2 学期计划开设因故未开讲需要调整到本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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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的相关课程。需核对的信息为：①课程编号、课程名称、学

分、学时、课程分类等数据。②对于跨学期开设的课程，课程

编号、学时、学分等相关信息要注意区分并准确无误。③课程

名称相同但课程性质不同的课程不能使用同一课程编号。④如

果正方系统生成的教学任务与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教学计划不一

致，请认真核查原因，并及时与教务处沟通，确保准确无误。

4．课程编号、学时、学分等信息的使用管理。全校各年级

使用 16 学时/学分的课程编号。

5.任课教师的安排依照校教字【2013】60 号文件“关于印

发《任课教师安排的规定》的通知”要求执行。

6.对于因缺少教师而难以落实的教学任务，请各院（系、

部）负责联系协调解决，必要时可与教务处协商，不得影响正

常教学。

7.关于 2019-2020-2 学期未开讲的教学任务需要调整到本

学期的应尽快落实。

8.关于合班课的相关要求

（1）各院（系、部）利用教学资源积极推进小班教学，严

格控制大合班课程教学。

（2）为保障教学质量，合理控制合班课程的人数。本科专

业与专科专业的学生不得安排合班上课；原则上对口升学和普

招学生不得安排合班上课；跨年级的学生不得安排合班上课。

（3）基础课、公共课安排合班课时，应尽量考虑同一专业

或相近专业合班，原则上不安排不同院（系）间交叉合班；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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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合班上课人数不超过 90 人。

（4）课程名称相同但学时不同、开课模式不同或考核方式

不同的课程不得安排合班课。尤其是必修课与选修课不得安排

合班上课。

（5）理论教学周数不同的专业（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的专

业），安排合班课时，须注意理论教学的开课周数。

9.各专业的专业选修课，应根据培养方案要求的学时数结

合实际开设能力向学生公布课程名称（原则上专业选修课学生

少于 10 人的课程，不建议开设），先由各院（系）组织学生进

行初选，初选结束后再确定开出那些课程并安排好相应的任课

教师，课表排好以后，学生要对专业选修课（限选、任选）进

行网上选课，选课时间另行通知。

学生未选上课，但任课教师同意可以修读该课程，任课教

师须要求学生在第二周之前在系统里补选。否则不予认定该门

课程成绩。

10.聘请校外教师承担教学任务时，应按我院《外聘教师管

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，外聘教师相关信息录入到

教学任务所在院（系、部）。填写我院外聘教师资格审批表一式

四份（人事处、教务处、聘用单位、受聘本人）。并请在下学期

开学第一周周五前报送纸质版、电子版的《外聘教师统计表》

各一份。外聘教师与本校教师共同担任教学任务校企合作课程。

应明确教学任务的分配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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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若任课教师需要在多媒体教室以外的地点（注：实验室、

机房、实践基地、企业或操场等）上课，请在录入教学任务的

时候予以注明。

12.任课教师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必须是各院（系、部）

审查合格的课件。

13.任课教师做好所授课程的授课计划，安排好理论、实验、

实习的具体周次，尤其要确定实验课上课周次，以便于合理编

排课表和日后的教学检查和监督。

14.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确定后，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更改

（尤其是排课结果确定后），如需更改，经任课教师本人提出申

请，由教学部主任、院（系、部）主管领导审核，报教务处分

管处长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整。

15.在填写《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课程进度与教师任课情况表》

时，涉及到的所有专业、班级代码必须按照教务处统一规定的

名称填写。

16.各院（系、部）要及时、认真填写“教学任务通知单”，

并在开课前发到任课教师手中。

17.《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课程进度与教师任课情况表》经教

学部主任、院（系、部）主管领导审查、签字后于第十三周周

五前按附表的要求填好（在电子表格下进行），一式两份，连同

电子文档一并报教务科。同时报送纸质版、电子版的《未安排

落实的教学任务汇总表》一份、纸质版、电子版的《实行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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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排课的课程汇总表》一份。

18.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确定以后，各院（系）填好本院（系）

学生的教学进程表，经教学部主任、院（系）主管领导审查、

签字后于第十三周周五前连同电子文档一并报教务科。

19. 关于时间安排，凡是32学时以上的课程要全学程排课。

凡是 32 学时及以下的课程，原则上按小学期排课，即 1-9 周为

前半学期、第十周为小学期考试周，第 11-19 周为后半学期，

第 20-21 为考试周。要求：各院（系、部）要掌握好教学进程，

合理安排前半学期与后半学期的教学任务，同一门课程的周学

时一般不超过 6 学时。

20.有双学士学位教学任务且单独开班的院、系，自行安排

教学任务并将结果报教务处备案。

附件：1.2020-2021-1 学期排课安排

2.教学进程表

3.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课程进度与教师任课情况表

4.未安排落实的教学任务汇总表

5.实行小学期排课的课程汇总表

6.2020-2021-1 学期任务

7.教学任务核对表

2020 年 5 月 8 日


